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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成智議員表示，他會支持在上水興建一所小

學的擬議工程，以便加快在全港推行小學全日制。不過，

他對是否需要在上水興建一所新的中學持保留態度，因

為他從區內部分中學校長得知，現時該區的中學學額已

供過於求。黃議員指出，北區很多公屋工程計劃已遭擱

置，因此區內人口在未來數年應不會急劇上升。他質疑

政府當局對中學學額需求的預測是否準確，並提出告

誡，如這些中學學額並無需求，興建一所新的中學徒然

浪費公帑。黃議員建議把兩項建校工程計劃分開審議及

表決。

2. 就黃成智議員的建議，建築署署長表示，鑒於

所述兩幅建校用地位於同一地點，加上該用地較標準面

積為小，當局計劃將該兩項建校計劃的建造工程以單一

合約招標，藉此節省開支，並闢設一些橫跨兩幅建校用

地的設施，供兩間學校共用。分開興建該兩所學校在技

術上雖然可行，但會增加建築費用，而且在這個方案下

未必可以提供部分共用設施。

3.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研究
支援 )(下稱 “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 )”)表
示，教育統籌局 (下稱 “教統局 ”)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既定推
算方法，就有關的建校計劃計算學額需求。推算結果是

根據人口普查統計數字計算出來，每年會因應人口流動

等各項因素再作檢討及更新。全港學額需求的預測數字

及按區域劃分的有關預測數字俱備。根據教統局的預

測，本港需要增加中學班數，以應付由現在至 2007／ 08
學年新增的中學學額需求。到 2004年，北區的中學學額
需求將達 637班，但開班數目只有約 590班。到 2007／ 08
學年，預計中學班數的需求為 626班，不足之數仍有 20
班。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 )強調，雖然學
生人口長遠而言或會減少，但未來數年仍有需要為學生

提供足夠的中學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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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 )又告知
委員，該所擬建中學原定為未來數年興建的少數高中學

校之一，而這學校將是北區及大埔區的唯一一所高中學

校。預計該校會提供嶄新及多元化的高中課程，以培育

多元精英及滿足學生的需要，並讓學生可靈活選擇進修

途徑。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 )亦指出，全
港約有 300間校舍的佔地面積小於標準面積 (6 000平方米
至 7 000平方米 )。另一方面，約有 300間校舍的樓齡超過
30年。為改善教學及學習環境，政府當局現正考慮為這
些只可進行有限度改善工程，又或改善工程證實不可行

及／或不符合成本效益的學校，進行原址重建或覓地重

置校舍的計劃。興建新的中學校舍可讓政府當局有較大

空間，為這些不符標準的學校進行原址重建及覓地重置

計劃。

5. 黃成智議員依然關注到教統局的推算與校長的

觀察存有差距。他又認為，政府當局低估了一所運作中

的學校遷往新校舍的複雜程度。

6. 張文光議員對黃議員所提的關注亦有同感。他

提及一份題為 “2002至 2010年按分區劃分的 6至 11歲預計
學生人數 ”的列表 (政府當局於 2003年 6月為教育事務委
員會提供有關“推行小學全日制”的立法會CB(2)2401/02-
03(01)號文件的附錄 )，並指出當中預測 2002至 2010年小
學生人口會下降 16.7%。預計各區的小學生人口亦會減
少，其中北區下跌 22.5%，沙田區下跌 17.9%，大埔區下
跌 39.9%，元朗區則下跌 21.8%。張議員表示，他瞭解未
來數年中學學額需求將會達至高峰，但由於小學生人數

持續下跌，他無法信服有需要興建一所新的中學。他要

求政府當局審慎檢討中學學額需求的預測，並提供截至

2010年的詳細數字。張議員補充，他會支持興建更多小
學校舍，以便在全港推行小學全日制。

7. 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 )回應時
重申，直至 2007／ 08學年的數年內，中學班數會有整體
短缺的情況，因此有需要填補不足之數。在 2004年，香
港的中學學額需求為12 130班，但開班數目只有12 004班。到
2007／ 08學年，預計需求為 12 533班，屆時需要加開 423
班，以補不足之數。

8. 至於高中學校，張文光議員指出，很多現有的

高中學校均收生不足，而部分高中學校已開班取錄初中

學生。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 )回應時表
示，政府當局會因應每間學校的情況，容許高中學校彈

性招收初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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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劉慧卿議員察悉，政府當局並無就現時的建議

諮詢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下稱 “教育事務委員會 ”)。她
認為，學額供求屬政策事宜，政府當局將擬議建校工程

計劃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審議前，應先諮詢教育事務委

員會。劉議員注意到，擬建中學目前尚未分配予任何辦

學團體，她建議政府當局應撤回現時的建議，然後諮詢

教育事務委員會，令委員信服政府當局提出的建校計劃

與學額需求的預測並無錯配。

10. 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 )強調，到
2007／ 08學年，北區的中學班數尚欠 20班，必需興建一
所新的中學以應付中學學額的需求。他又指出，在北區

現有的 20所中學當中，4所校舍的樓齡超過 30年。在北區
興建一所新的中學，長遠而言可起緩衝作用，使政府當

局可改善這些學校的學習環境。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
設及研究支援 )進一步表示，政府當局會邀請合資格的辦
學團體透過校舍分配計劃申請營辦擬建的新校。根據過

往經驗，公開分配的新校舍，一般都會接獲辦學團體的

超額申請。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 )又表
示，政府當局已於 2003年年初，就預留建校用地的事宜
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以達致各項政策目標，包括提供

足夠學額，以應付人口需求及推行小學全日制。

11. 首席助理秘書長 (基礎建設及研究支援 )回應劉
慧卿議員就諮詢北區區議會所作的查詢時表示，政府當

局會就每項建校工程計劃諮詢有關的區議會。建議在上

水興建的兩所學校，均獲北區區議會議員支持。黃成智

議員補充，當局就有關工程計劃諮詢北區區議會時，並

無提供任何有關兩所新校及學額供求情況的詳細資料。

12. 譚耀宗議員對政府當局所作的中學學額需求預

測的準確性同表關注。他察悉北區有很多鄉村學校因收

生不足而需要關閉，他認為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頗令人

混淆。他建議政府當局澄清此事，並提供更多資料，令

委員信服確實有需要在北區增建一所中學。

13. 何秀蘭議員表示，她會支持興建更多學校，以

便在香港推行小班教學。不過，她不相信單單把一所在

“不符標準 ”的校舍中運作的現有學校遷往新校舍，便可
改善其教學環境，因為搬遷新校舍是十分複雜的事情。

14. 有鑒於建築署署長已確認分開興建兩所擬建學

校在技術上可行，主席請委員就黃成智議員提出把兩項

建校工程計劃分開審議及表決的建議發表意見。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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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亦要求政府當局的代表彼此進行商討，以決定政府

當局會否撤回此項建議。

15. 石禮謙議員關注到，倘若把擬建學校的建造工

程押後，可能會對北區中學學額短缺的情況帶來衝擊。

16. 張文光議員對黃成智議員的建議表示支持。他

重申支持興建一所新的小學，但新中學的建造工程則需

再作討論。

17. 葉國謙議員察悉，分開興建該兩所學校會影響

兩校的共用設施，他建議政府當局應撤回整項建議，並

就學額的需求預測提供進一步資料，以支持有關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18. 劉健儀議員及劉慧卿議員均認為，政府當局應

撤回整項建議，然後諮詢教育事務委員會，澄清當中涉

及的相關政策事宜。劉慧卿議員並要求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背景資料簡介，方便教育事務委員會進行討論。

政府當局

19.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 (庫務 )3表示，考慮
到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會撤回整項建議。政府當局會

整理相關資料，解答委員於會上提出的關注事項，並諮

詢教育事務委員會，然後再把有關建議重新提交工務小

組委員會。黃成智議員表示，政府當局應盡快諮詢教育

事務委員會，以免擬建小學的建造工程受到不必要阻

延。

20. 政府當局撤回此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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